
二
、 《经济合同法 》

中规定的经济合同都是诺成合同

我国 《 经济合同法
》
第九条规定

:“ 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

致
,

经济合 同就成立
。 ”

既然经济合同依法协商一致就成立
,

当然是诺成合同
。

该法没有规

定例外的情况
,

即没有规定那种经济合同还得以交付标的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
。

因此
,

我国

《 经济合 同法
, 所规 定的经济 合同都是诺成合同

,

而无实践合 同
。

我国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
,

是由我国的经济性质决定的
。

我国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

济
,

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厉钡 Jl
。

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
,

实行指令性计划 ,

对其他大量经济活动则根据不同情况
,

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
。

实行计划调

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
。

经济合同是法人组织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保证
,

又是编制自

身具体生产经营话动计划的依据
。

国家的经济计划是依靠经济合同这种法律手段来实现 的
。

《 经济合同法
, 总计五十七条中

,

就有十二条规定涉及到国家的经济计划
,

其中包括对立法

的目的
,

经济合 同的订立
、

变更和解除
,

以及无效经济合同的认定等规 定
。

十种经济合 同中

有七种
,

主要应依据国家经济计划签订
,
而仓储保管合同和借款合 同的计划性则更强

。

国家

计划尤其是指令性计划
,

一经制定和下达
,

就具有约束力
。

与此相适应
,

依据计划签订的经

济合 同
,

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协商一致
,

就更应立即具有法律的约束力
。

如以交付

标的作为合 同成立的必要条件
,

在未交付标的之前
,

当事人双方可以不受合同规定的约束
,

那么
,

撕毁诺成协议的现象势必就会增加
,

势必就会妨碍国家计划的完成
。

祛律是上层建筑
,

它具有什么性质和特点
,

是由经济基础 决定的
。

我国经济具有计划性

的特点
,

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合同全部是诺成合同
,

包括仓储保管合 同和借款合同在内
,

无一

例外
。

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新探

哀 建 国

合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企业组织形

式
。

早在古罗马社会
,

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

发展
,

合伙 企业即已出现
。

在资本主义商品

经济条件下
,

合伙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

据着很重要的地位
。

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有

计划的商品经济
,

合伙形式仍有其存在和发

展的现实根据
。

事实上
,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

会以来
,

我国广大城市和农村已产生 了众 多

的 合伙性质的企业
。

合伙企业作为 直接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

的经济单位
,

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
,

这笔资

产称为合伙财产
。

关 于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
,

罗马法规 定为合伙 人的按份共有财产
。

近代

资本主义各国的立法
,

则一般规定合伙财产

为合伙 人的共同共有财产
,

目的在 于维护合

伙财产的集中
,

以有利于合伙企业进行生产



或经营
。

我国民法学界则几乎一致认为合伙

财产属于合伙成员按份共有
。

根据合伙成员

的不同构成
,

合伙财产可能属 于不 同公民所

共有
,

也可能属 于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所共有
,

还可能属于国家
、

集体和公民个人所共有
。

然而
,

笔者在考察了我国现实经济生活

中的 合作经营组 织和经济联 合组织
,

并研究

了现行有关法规和政策之后
,

得出了一个不

同的观点
。

我国的合伙企业可以分为 两类
:

一类是个体经济性质的合伙 企 业
,

它 的 财

产全部属于合伙成员所共有
,
一类是社会主

义合作经济性质的合伙企业 (其典型是劳动

者合作经营组织 )
,

它的财产一部分属于合

伙成员所共有
,

另一部分属于合伙企业集体

所有
,

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公有财

产
。

下面
,

试从两方面论证这一观点
。

一
、

劳动者合作经

营组织是合伙企业

关 于合伙
,

各国所下的定义不同
。

例如
,

英国的
《 合伙法 》

第 1 条给合伙 下的定义是
:

“
为了营利而从事业务活动的个人之间所建

立的关系
。 ”

美国
《
统一合伙法

》
第 6 条给合

伙下的定义是
: “

作为共有者从事获利性 活动

的两人或 多个人的联合
。 ”
比利时对合伙下的

定义是
:

合伙是一种具有商号名称的业务联

合体
,

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人组成
,

合伙

人对合伙的全部债务负无限 的共同责任和各

别责任①
。

我国法学统编教材
《
民法原理

,

认为
: “

合伙合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

人为共同出资
、

共同经营和达到共同的经济

目的而达成 的协议
。 ” 以上关于合伙的定义

虽各有不同
,

然而可以从 中找出合伙企业的

两个墓本特征
: 1

.

合伙企业由合伙成员共

同出资和共同经营
; 2

.

合伙成 员有共同的

经济 日的和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
。

近 几年来
,

我国城镇的许多个体工商业

者或待业青年
、

社会闲散人 员
,

自愿联合起

来合作经营工商业
,

成立 了大量的劳动者合

作经营组织
。

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具有下列

特征
: 1

.

由合作成员按照 i丁立的章程或协

议共同投资入股而建立
, 2

.

实行 民主管理
,

凡合作成员都参加生产经营活动 , 3
.

合作

成员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取得各自的劳动报

酬
,

具体方式由合作成 员协商
, 4

.

合作经

营组织盈利时
,

合作成员都可享有一些共同

的经济利益
。 《

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

经营的若干规定
》
规定

: “
合 作经 营组织的

年终税后盈余
,

应按公积金
、

公益金
、

劳动

分红
、

股金分红四个方面进行分配
。 ”
合作经

营组织亏损时
,

合作成 员必须共同负担债务
,

并负连带清偿责任
。

把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的特征与合伙企

业 的荃本特征相对照
,

我们有理由确认
,

劳

动者合作经营组织是合伙企业
。

有的同志认

为合作经营组织有 自己的字 号
、

图章
、

银行

帐户
,

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
,

应把它

作为法人看待
。

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
。

法人

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财产独立
,

它以自己

所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对 其债务独立承担责

任
。

而合作经营组织的成 员要对合作经营组

织的债务负
“ 连带清偿责任

” ,

显然是与法

人 的特征 不符的
。

二 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

的公共积累是集体所有制

性质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

《
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

一

者合作经营的若

干规 定
》
规定

,

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必须提

留公共积 累
。

这样
,

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的

财产构成就分为两部分
,

一部分是合作成 员

的投资
,

另一部分是合作经营组织的公共积

累
。

投资部分属 于合作成 员按份共有是没有

疑问的
,

问题在于公共积累部分是什么性质

的财产
,

是合作成员的共有财产呢
,

还是 合作

经营组 织的公有财产 ? 这里要 说明
,

公有和

① 参 见中国人 民大学校内用书
《外国民法论文选

,
中

《合伙的一般峨么
,
一文

.



共有不同
。

共有财产的主休是多数的共有人
,

公有财产的主体则是单一的
,

是国家或是集

体组织
。

《
规定

》
指出

,

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
“

按

照自愿联合
、

民主管理
、

以按劳分配为主
、

提留公共积累的原则组成
,

遵守国家法律
,

接受国家计划迷指导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

管理
,

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

分
。 ”

这里肯定了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是社会

主义合作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
。

关 于合作经

济
,

中共中央曾在政策上作过说明
:

不论哪

种联合
,

只要遵守劳动者之间自愿互利原则
’

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
,

有民主管理制度
,

有

公共提留
,

积累归集体所有
,

实行按劳分配
,

或以按劳分配为主
,

同时有一定比例的股金

分红
,

就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 经济①
。

这段话清楚地指明
,

有公共提留
,

积累归集

体所有
,

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特征
。 《
中共

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
》
中谈

到农村雇工 问题时指出
,

只要企业
“
实行了

一些有别于私人企业的制度
,

例如
,

从税后

利润中留一定比例的积累
,

作为集体公有财

产 , 规定股金分红 和业主收入的限额
, 从利

润中给工人以一定比例的劳动返还 等等
,

达

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合作经济的因素
。 ”

从这段话中可以直接得出合作经营组织的公

共积累是集体公有财产的结论
。

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
,

现在我们可以借

助于一个逻排三段式
,

来加以证明
:

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组织的公共积累都是

社会主 义公有财产

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是社会主义合作经

济组织

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的公共积累是社会

主义公有财产
。

我们论证了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是合伙

企业
,

又论证了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的公共

积累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会 主 义 公 有财

产
,

只要论证过程本身没有错误
,

观点是能

够成立的
。

应当指出
,

我国的劳动者合作经营组织

是适应我国多层次生产力结构和 多种经济形

式并存达一特点而产生的
。

它是经济体制改

革的产物
,

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
,

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土义性质的合伙企业
。

这

种合伙企业的现实合理性在于
:

它利用了合

伙的灵活性特点
,

使合伙成 员能根据实际情

况协商处理关系 , 它利用了合伙成员对债务

承担连带责了f的特点
,

加强了合伙成员的共

同贵任感
。

它把个体
_

I二商业者
、

待业青年
、

社会闲散人 员等有效地组织起来
,

在经济建

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川
。

这种新型合伙企业

的财产构成中
,

包括一部分集体所有的社会

主 义公有财产
,

是很自然的
,

是完全符合情

理的
。

万 参见
`
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翅

, 。


